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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2〕32 号

申请人：白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公安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春刚，局长。

申请人白某因不服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于 2022 年 7 月 7

日作出的卢公（潘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85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

申请行政复议，2022 年 8 月 10 日本机关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

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卢公（潘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856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述称：一、申请人不存在故意伤害的行为，被申请人

事实认定不清，适用依据错误。2022 年 1 月 30 日，张某回到家

中，申请人请其离开，并无拖拽行为，二人争议经过村委会调解

已解决。但当天晚些时候，张某又返回，后与申请人弟媳朱某及

其妹妹朱甲发生争执，进而发生肢体冲突，造成张某面部、腿部

不同程度受伤，期间申请人从未参与，这一过程有三门峡公安局

物证鉴定所作出的三公鉴（法医）〔2022〕C5 号鉴定书为证，



- 2 -

故被申请人认定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严重不符，处罚对象错误。二、

被申请人作出案涉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严重违法。1.被申请人并

未对申请人的客观情况进行调查核实。张某在与申请人婚姻存续

期间多次出轨，申请人多次原谅，从未对张某的身体造成过任何

伤害。本案案发当日，张某与申请人弟媳朱某及其妹妹朱甲发生

冲突时，朱甲其实也有受伤，本应由张某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的，但是张某反咬一口，栽赃陷害其受伤是申请人所为，对此，

申请人同样保留对张某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！虽然被申请人对于

以上事实全部知晓，但仍然罔顾事实，不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取证，

就对申请人处以有可能影响终身的行政处罚，实属程序严重违

法。2.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，申请人根本没有机会合法履行陈述、

申辩的权利，被申请人剥夺了申请人的这一权利的行为严重违

法。申请人在 2022 年 7 月 1 日得知家中被贴上《卢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告知公告》的时候人在外地，由于疫情管控原因无

法在七日内到卢氏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陈述和申辩，申请人已

经在电话中告知这一客观事实情况并把相应通知依据发给相关

警官，但是被申请人无视疫情政策，执意在七日后出具案涉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行为实属程序违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：违法行为

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

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第三十九

条：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、立案依据、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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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应当公示。第四十一条第三款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

违法事实，并采取信息化手段或者其他措施，为当事人查询、陈

述和申辩提供便利。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当事人享有的陈述

权、申辩权。以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

事人违法事实，并采取信息化手段或者其他措施，为当事人查询、

陈述和申辩提供便利。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当事人享有的陈述

权、申辩权。本案申请人未实施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在未出示相

应的证据和依据的情况下，就对申请人处罚的行为明显违法，同

时，前置行政行为剥夺了申请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故案涉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应当予以撤销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

人于 2022 年 7 月 7 日作出的卢公（潘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856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行为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且适用依

据错误，在实体和程序上严重违法，已经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

益。为此，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之相关规

定，提起行政复议，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，理由不足。

一、被申请人查明，申请人与张某为夫妻关系，感情不和，

长期无联系。2022 年 1 月 30 日下午 15 时许，张某带两个孩子

回到位于潘河乡前坪村南沟组白某的家中，申请人不让张某在家

中过年，张某不愿意离开执意要在家中过年，申请人将张某从其

家中拖拉至屋外竹林旁，后张某被白甲叫回家中，申请人见张某

在白甲家中没有离开，就又上前用双手将坐在板凳上的张某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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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后腋下抱起拖拽之屋外。后 2 月 9 日双方当时自愿协商达成和

解协议。4 月 19 日张某向被申请人控告申请人不履行调解协议

的部分内容，要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并且申

请伤情鉴定。被申请人受理后于 5 月 10 日收到卢氏县公安机关

物证鉴定室鉴定意见：“被鉴定人张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”，

张某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，申请重新鉴定。6 月 13 日三门峡市

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：“被鉴定人张某所受损伤程度

为轻微伤”。上述事实均有证据予以证实，故申请人的行为构成

故意伤害，违法行为为一般情节，被申请人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。

二、本案中证实申请人对张某有实施故意伤害的行为证据

有：1、张某第一次询问笔录、第二次询问笔录、第三次询问笔

录中陈述申请人对其有托、拉、踩等行为；2、申请人第二次询

问笔录中陈述其对张某身体有拖、拉的行为；3、证人高某第一

次询问笔录、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证实张某身上有土；4、证人张

甲第二次询问笔录；5、证人白乙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证实申请人

对张某有抱、拉的行为；6、证人白甲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证实申

请人对张某身体有拖、拉的行为；7、证人白乙第一次询问笔录

中证实申请人对张某身体有拖、拉的行为；8、证人莫某第一次

询问笔录中证实申请人对张某身体有拖、拉的行为；9、卢氏县

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关于张某伤情的鉴定文书、三门峡市公安局物

证鉴定所关于张某伤情的鉴定文书。以上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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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某实施了侵害行为，造成张某身体受伤。故被申请人查明案件

的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。本案发生后，双方

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，申请人承诺自愿承担张某住院期

间的医疗费用，后因申请人不履行协议内容，不愿意支付张某的

医疗费用。后张某向被申请人控告申请人不履行协议内容，要求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并申请伤情鉴定。被申请

人受理后于 5 月 10 日收到卢氏县公安局物证鉴定鉴定意见：“被

鉴定人张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”。张某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，

申请重新鉴定，6 月 13 日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鉴定

意见：“被鉴定人张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”。因申请人在外

地，对办案民警的电话和短信均不回应，6 月 28 日被申请人依

法作出行政处罚告知公告书，并在前坪村村室和申请人房屋门口

张贴公示，公告期满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针对申请人行政复议

事项逐一答复如下:1、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有拖拽、拉扯张某的

故意伤害行为，并未认定张某所受伤情全部为申请人造成。2、

张某与朱某、朱甲之间的冲突，因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协议并已经

执行，所以被申请人未对双方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处理。根据《公

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，被申

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的告知方式合法，且被申请人已经多

次电话告知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和依据，申请人也未

及时与被申请人进行沟通，属于自行放弃申辩权。申请人的违法



- 6 -

行为一般，没有减轻、从轻的情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认定的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确凿，适用法律

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应依法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22 年 1 月 30 日下午 15 时许，张某带两个

孩子回到位于潘河乡前坪村南沟组白某的家中，白某不让张某在

家中过年，张某不愿意离开执意要在家中过年，白某将张某从其

家中拖拉至屋外竹林旁，后张某被白甲叫回家中，白某见张某在

白甲家中没有离开，就又上前用双手将坐在板凳上的张某从其背

后腋下抱起拖拽之屋外。后双方亲属到现场又发生争执，当晚

22 时 30 分许，高某报警，后被申请人立案调查本案。2 月 9 日

双方当时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，同时白某承诺愿意承担张某医

疗费用。4 月 19 日张某向被申请人控告白某不履行调解协议的

部分内容，要求被申请人对白某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并且申请伤

情鉴定。后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九条之规定重新启动行政处理程序。5 月 9 日卢氏县公安机关物

证鉴定室作出卢公鉴（法医）〔2022〕35 号鉴定书，其鉴定意

见：“被鉴定人张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”。次日送达时张某

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，要求申请重新鉴定。5 月 18 日被申请人

延长本案办案期限 30 日。6 月 13 日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

出具三公鉴（法医）〔2022〕C5 号鉴定书,其鉴定意见：“被鉴

定人张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”。2022 年 7 月 7 日，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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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作出卢公（潘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85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对

白某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八日，并处罚款伍佰元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

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

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较轻的,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本案中白某的

行为构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，且造成他人受伤的客观事实

存在，故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罚适

当。综上，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（潘）行罚决字

〔2022〕85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9 月 13 日


